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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县第十七届人大第五次会议第66号建议答复的函
毕卫红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石林县城乡太阳能定期维护的建议》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基本情况
按照职能划分，县住建局主要承担县城建成区范围内（工业园区除外）市政道路路灯维护管理工作，集镇的太阳能维护管理工作由街道及乡镇负责。目前，县城安装太阳能路灯主要有秋实小区，小区内部路灯维护管理均由物管公司负责。

二、意见建议办理情况
关于您提出对石林县城乡太阳能定期维护的建议非常好，县住建局非常重视，将会继续做好管辖内太阳路灯维护管理工作。目前，县城路灯维护管理措施是；

一是加强对主城区、广场等全部照明设施进行检修。根据季节变换调整照明时间，做到天黑灯亮，天亮灯灭，及时检修突发的电路故障。保证照明设施正常运转，方便广大市民出行，确保亮灯率达98%。二是着力推广绿色照明光源。与云南医信股份有限公签订了石林县城路灯节能改造服务协议，由该公司对石林县城辖区内的路灯进行改造升级，为加快推进城市绿色照明改造工作，对主城区，老城区，背街背巷引进低碳环保、高效节能、安全舒适的新型光源LED节能路灯，使用新型LED光源替代老旧的传统路灯，提高了城市照明节能效率，减少了维护成本。三是措施得当，服务到位，安排专人每天不定时对县城建成区范围内路灯进行巡检，加大主要大街、背街背巷路灯管理，发现问题及时通知相关人员修缮处理。保证照明设施正常运转，方便广大市民出行，确保亮灯率达98%。。

三、下步工作方向

在下步工作中，继续做好节电，节能工作及推进绿色照明节能改造，加大背街小巷路灯安装，消除亮化死角，推进路灯管理新技术、新理念，不断完善路灯管理水平。进一步做好城市照明设施维管理工作。
以上答复，如有不妥，请批评指正。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王家顺      67786846）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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